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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奥地利审计工作简介

财政部审计工作者考察团

一、西、奥两国审

计机构的概况

西班牙、奥地利两

国 的审计工作都有相当

长的历史。西班牙的审

计法院，已建立一百多

年。奥地利的审计院，
建于奥匈帝国时期，已

有二百年。西班牙审计

法院从属于议会，奥地利审计院从属于议会立法院。
为了保证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连续性，院 长的 任命由

议会决定，一般连任十年。
西、奥两国审计机构，在议会授权下，对全国各级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单位，以及国营企业、公共团体和

部队的经济活动，进行审计监督。西班牙审计法院，除

财务审计职能以外，还赋有独立的司法职能，即：对违

法行为有权依照审计法处以罚款或建议有关部门 给予

必要的行政处分；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可向一般法院

起诉。
西、奥两国因国家小，审计机构只设在中央，地方

没有分支机构。西班牙审计法院，下设审判庭、起 诉

庭、秘书处，以及三个审计处和十个检查处，共有三百

余人。奥地利审计院，下设五个司、三十三个处，共有

二百七十人。各业务司、处，均按主管的部门和地区分

工，负责全国范围内的审计工作。

二、审计工作的任务和权限

西班牙的审计法院和奥地利的审计院，是国家财政

经济活动的最高审计监督机构，对全国一切公共开支和

财务经济活动，进行审计监督，以保证国家财政资金依

法、合理、有效地使用。它们的基本任务有以下几项：

（一）审查政府财政决算。奥地利的国家财政决算

由审计院编造，并负责向议会报告。西班牙的财政决算

由财政部编造，送审计法院审查，然后由审计法院向议

会报告。此外，两国审计机构，还对各级政府的财政帐

目、国库帐目、税收帐目、财产物资、国内外债务等，
进行审计监督。

（二）检查单位会计帐目。对各级政府所属各部门

以及国营企业、公共团体、部队进行审计监督。法律规

定这些部门和单位要定期向审计机构报送资金活动、财

务收支、预算执行的会计报表，报告公共建筑项目、合

同、计划的执行情况，报送经济业务活动以及审计机构

所需要的有关文件和资料。然后，审计机构有选择有目

的地对一些单位进行审

计，审查他们的帐务、

报表记载是否准确，规

章制度执行得如何，以

及经济业务活动的效果

怎样，并于审计结束后

进行总的评价，以备忘

录形式报送议会。
（三）根据政府或

各部部长的合法要求，
对重大违法案件，进行专门的审计，并将审计的结果向

请求部门报告。
（四）对审计出来的违法问题，进行司法处理。西

班牙审计法院拥有独立的司法裁决权，即：对审计出来

的违法行为或不履行审计法规定要求的，可进行司法审

判；对违法单位的官员可处以罚款或建议 政 府给予停

薪、调离等行政处分。至于触及刑律，需追究刑事责任

的，可直接向一般法院起诉。奥地利审计院没有 司法

权，对审计出来的违法问题，移交有关部门处理，同时

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以敦促有关部门严肃处理。其中，
属于应追究经济责任的案件，交由财政部或地方财政局

处理；应给予行政处分的案件，交由政府或其所属部

门，依照《公职人员行政法》处理；应追究刑事责任的

案件，向法院起诉。
西、奥两国审计机构，在议会授权下，在国家宪法

和审计法的法律保障下，拥有广泛的权力：

（一）有权向受审计的部门、单位索取各种书面报

告、文件资料、证明材料、帐册、凭证、报表、决算，
以及经济合同等原始记录。

（二）有权指派审计机构的审计师、会计师、工程

师或一般工作人员组成检查组，到被审计单位进行全面

的财务检查和经济效果检查。
（三）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各国营企业和经济

垄断组织颁发与国家财政收支有关的规章制度，必须报

知审计机构；各部门颁发涉及会计核算和现金管理的

制度、办法，必须征得审计机构的同意。
（四）全国统一的会计制度和预算科目，财政部必

须会同审计机构制定。

三、审计工作的组织和执行

这两个国家的审计工作，分为经常性审计和重点审

计两大类。前者是指对面上做一般的有选择性的审查；

后者是指重点抽查，即指派审计人员，深入现场进行审

查。审查的重点，可以由议会提出，也可以由各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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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才消除了疑虑，

认识了错误。多次找税务局和主管部门承认错

误，积极要求补税。后来经过和主管部门 研

究，决定只补税不罚款。我们那个专管员也做

了深刻检查。
这件事对会计触动很大。从此，这个单位

积极交税不偷不漏，多次被评为先 进 纳 税单

位。专管员也注意提高思想觉悟，钻研业务知

识，提高了征管水平。
偷税漏税的发生，主要是偷税者不执行国

家的税收法令造成的。但从专管员方面说，如

果坚持原则，监督得力，而又积极宣传税法，
做好征收管理工作，就可能杜绝偷税漏税现象

的发生，即使发现了，也会及时得到纠正。这

是值得我们每个专管员注意的。

或者审计机构提出。然后由审计机构拟定审计工作大

纲。审计程序是：

（一）先将审计内容通知被审计单位，由被审计单

位进行准备。审计的内容相当广泛，如审计期内的经济

发展情况，财务活动情况，投资完成情况，技术经济组

织情况，产、供、销活动情况，工资和社会福利情况，
以及执行国家政策、法律、法令的情况等。

（二）选派审计员组成审计小组到被审计单 位进

行抽查，找有关人员询问情况，带着审计提纲，核对帐

目、报表，检查库存现金、财产和物资等等。
（三）审查以后，要同被审计单位的负责人交换意

见。如果意见不一致，可将双方的不同意见写入报告。
（四）由审计员和审计小组，写出书面报告。审计

报告要求准确、客观、带有建设性。审计报告经最高审

计机构负责人签署后，送被审计单位。被审计单位应于

三个月内作出反应，并报告打算采取什么改进或纠正的

措施。
每年年终，审计机构要向议会提出审计工作报告，

经议会审计委员会审查讨论后，向议会正式报告。其中

如有特别重大的案件，可组织专门委员会进一步调查，
然后由议会做出带有政治性的处理决定。

西班牙审计法院，除进行经常性审计和重点审计

外，对审计出来的问题，由检查处进行初审判决。如有

不服，交起诉庭进行二审判决，并向审判庭起诉，做终

审判决。如仍不服，要交审计法院全会讨论裁决。

四、关于内部审计问题

这两个国家都有广泛的内部审计工作。西班牙财政

部设有干预司，并在各地区、各部门派有干预者代表。军

队有干预者代表二百五十人；非军事机关有四百人；保

险行业有一千人。干预司在组织上从属于财政部，在工

作上有相对的独立性。干预司司长由政府任命，任期四

年。政府有权更换干预司长，无权随意撤换干预者代表。
干预者的工作，主要是对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的财务活

动，进行内部监督，进行定期的和不定期的审查，对违

法行为进行干预和纠正。财政部向审计法院报送国家财

政决算、财政总帐目之前，要经干预司司长审查签章。
各部门、各单位，向审计法院报送各种帐目、报表、决

算，以及文件、记录材料等，都要经过干预者代表审查签

章，否则无效，审计法院不予受理。在奥地利，各部门、

各单位、各国营企业和公共团体，都设有内部监督组

织，负责对本部门、本单位财务帐目以及经营活动进行

检查。在大型企业里，设有经济管理监督处，受企业理

事会领导，负责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财务管理、政府计

划项目执行情况等，进行内部监督。在社会上还有类似

会计事务所的私人经济审计员，受雇于各专业公司。内

部审计组织有揭发权、建议权，没有命令权，审查出来

的问题怎样改正，交由各专业部门处理。
这两个国家的内部监督，遍布各地区、各部门、各

单位，人多面广，是一支很大的力量。据奥地利审计院介

绍，全国内部监督组织有六万人，平均每千个职工中有

一个内部监督员。内部监督人员对本单位的实际情况非

常熟悉和了解，便于随时随地进行经常性的全面监督。
这种内部监督是审计工作的基础，它同审计机构的

工作共同配合，对国家资财的使用进行内外两层监督，
无疑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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